
/ 1 /

镇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镇政办发〔2024〕25 号

镇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十巫南高速公路镇坪段征地拆迁

补偿安置标准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事业单位：

《十巫南高速公路镇坪段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》已严格按

照程序完成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、涉关村听证告知、规范性文件

审查，2024 年 4 月 19 日县政府第四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。现将

《十巫南高速公路镇坪段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严格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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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镇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5 月 8 日

镇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5月 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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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巫南高速公路镇坪段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

为做好十巫南高速公路（镇坪段）工程建设征地拆迁补偿和

安置工作，切实维护被征迁人的合法权益，保障征迁工作顺利进

行，促进工程建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陕西

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步建设十堰经镇坪至巫溪高速公路的复函（陕

政函〔2020〕97 号）》，依据《陕西省建设项目统一征地办法(陕

西省人民政府令第 78 号)》《陕西省人民政府<关于公布全省征收

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>（陕政发〔2020〕12 号）》《镇坪县

人民政府<关于公布镇坪县征收农用地和未利用地区片综合地价

的通知>（镇政发〔2021〕3 号）》等规定，参考《G541 公路钟宝

段工程及曙（河口）飞（渡峡）公路工程建设征地拆迁补偿标准

（镇政办发〔2022〕63 号）》文件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标准。

一、征地补偿标准

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征地范围以施工图(含变更设计)和

土地勘测定界资料为依据，各类土地的面积均以实地测量的投影

面积或土地确权面积为准。具体补偿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征地补偿费（含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）

1.水田：43900 元∕亩。

2.旱地：38640 元∕亩。

3.集体建设用地（宅基地）：43900 元∕亩。

4.种植园用地：33600 元∕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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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等外地：（经村集体准许改造荒山地、有证的四荒地、水

毁核减后复垦地）5100 元∕亩。

6.林地

（1）乔木林地（用材林、薪炭林、竹林）4500 元∕亩。

（2）防护林地 5900 元∕亩。

（3）经济林地 7000 元∕亩。

（二）青苗和林木补偿标准

1.青苗

（1）水田、旱地青苗补偿费 1200 元∕亩；魔芋、普通中药

材、烤烟、蔬菜 3000 元∕亩。

（2）黄连：当年生：12000 元／亩；二年生：14000 元／亩；

三年生：16000 元／亩；四年生：18000 元／亩；五年生及以上：

经提前收获损失补偿 6000 元／亩。

（3）白芨：当年生：6000 元／亩；二年生：8000 元／亩；

三年生：16000 元／亩；四年生补提前收获损失补偿 8000 元／

亩；五年及以上补提前收获损失补偿 3000 元。

2.林木

（1）人工林

幼龄林（针、阔）：2300 元/亩。

中龄林：针叶 5500 元/亩 阔叶 4300 元/亩。

成熟林：针叶 2700 元/亩 阔叶 1600 元/亩。

（2）天然林按人工林的 80%补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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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竹林比照成熟针叶林补偿。

3.苗圃移植

（1）经济苗木

米径 1-2cm（含 2cm）:3200 元／亩。

米径 2-5cm（含 5cm）:4000 元／亩。

米径 5-8cm:4800 元／亩。

（2）造林苗木

米径 1-2cm（含 2cm）:3000 元／亩。

米径 2-5cm（含 5cm）:4000 元／亩。

米径 5-8cm:5000 元／亩。

（3）城镇绿化苗木

米径 1-2cm（含 2cm）: 10000 元／亩。

米径 2-5cm（含 5cm）: 15000 元／亩。

米径 5-8cm（含 8cm）: 20000 元／亩。

米径 8cm 以上:25000 元／亩。

4.茶园

（1）新建园：4000 元／亩。

（2）初产园：15000 元／亩。

（3）盛产园：30000 元／亩。

5.零星树木

（1）果树苗（嫁接苗）：30 元/株。

（2）果树（初果期）：100 元/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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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果树（盛果期）：水果类 200 元/株；干果类(核桃)400

元/株。

（4）其它树木：米径 10cm 以下（含 10cm）20 元/株；米径

10-20cm（含 20cm）40 元/株; 米径 20cm 以上 50 元/株。

二、地上附着物征收拆迁补偿标准

（一）房屋拆迁补偿标准

1.砖混结构

砖混一类：1400 元/m
2
（内外装修，盖顶，含基础 1.5m 深）。

砖混二类：1250 元/m
2
（比照一类缺项者）。

砖混三类：900 元/m
2
（未装修者）。

2.砖木结构

砖木一类：900 元/m
2
（有望楼，水泥地面及其以上的地面，

含基础 1.5m 深）。

砖木二类：740 元/m
2
（比照一类缺项者）。

砖木三类：550 元/m
2
（无望楼，泥土地面）。

3.土木结构

土木房(石木)一类：550 元/m
2
（有望楼，水泥地面及其以上

的地面）。

土木房(石木)二类：500 元/m
2
（比照一类缺项者）。

土木房(石木)三类：450 元/m
2
（无望楼，泥土地面）。

4.其他

（1）阁楼：50 元/m
2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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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简易棚房：120 元/m
2
。

（3）活动板房：300 元/m
2
。

（4）建成房基：250 元/m
2
（场地平整、根基到位）；砖混地

（圈）梁：600 元/m
3
。

（5）门楼：砖混结构 550 元/m
2
；砖木结构 450 元/m

2
；土

木结构 350 元/m
2
。

（6）对房屋基础深度超过 1.5 米的，超出部分另计补偿。

（7）部分因地势等原因形成非正常层高建筑，低于 2 米的

按基础对待；超过 2 米的按房屋面积计算，但低于 2.5 米的，在

同类中降低一个类别。仅有混凝土立柱及楼面（或地面）未砌墙

的，按同类结构一半面积计算。

（8）上述各类房屋室内装修不另计补偿。

（二）其他建、构筑物补偿标准

1.猪（牛）圈：砖混及镇坪模式 550 元/m
2
；砖木 350 元/m

2
；

土木 300 元/m
2
；简易结构 90 元/m

2
。

2.化粪池：有盖 300 元/m
3
；无盖 200 元/m

3
。

3.鸡圈：25 元/m
2
；简易鸡笼 80 元/个。

4.厕所：主体房屋外建设的房屋式厕所，前后檐墙均高超过

2.5 米的，参照房屋补偿标准执行，均高不够 2.5 米的，按简易

棚房补偿标准执行；简易棚厕 500 元/个；主体房屋内置厕所不

另计补偿。

5.围墙:土围墙 50 元/m
2
；砖围墙 90 元/m

2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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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水泥地面（晒场）：70 元/m
2
。

7.石坎：浆砌 260 元/m
3
；

干砌 180 元/m
3
。

8.窖池水塘

户外水池（浆砌水泥抹面）:300 元/m
3
；

水窖（塔）:1500 元／m
3
；

沼气池：300 元/m
3
；

土堰（鱼）塘：20000 元/亩；

水泥抹面或砌石堰（鱼）塘：50000 元/亩。

9.堰渠（砖石砌或水泥抹面）：100 元/延米。

10.坟墓:无碑 7500 元/座；有碑 10000 元/座。

11.普通水井：300 元/口；机井（含井内设施）：按深度计

算 400 元/米。

12 农户或企业自架电杆：350 元/根。

13.塑水管：5 元/米。

14.塑料大棚：钢骨架 25 元/㎡；水泥（竹、木）骨架 15

元/㎡。

15.混凝土连户路：55 元/m
2
。

16.入户动力线路：1000 元/户。

17.私有产权便民桥：20000 元/座。

未列项目补偿标准可参照相近项目补偿标准执行，也可通过

部门询价解决。分歧意见大的，可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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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后再行协商处理。

三、临时用地补偿费

1.水田、菜地 3000 元/亩/年。

2.旱地（建设用地）2000 元/亩/年。

3.林（草）地及其它土地 1200 元/亩/年。

4.临时用地范围内的青苗及地面附着物、建构筑物等补偿参

照永久性用地地面附着物补偿标准执行，由项目所在镇、施工单

位与当地村组及产权人协商确定。临时用地不满半年的按半年计

算，超过半年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。

四、违法违章建(构)筑物和抢栽、抢种的处置

违法违章建(构)筑物、建新未拆旧的房屋以及县政府通告发

布后，或工程建设放线定桩后抢建的临时建筑物、构筑物和抢栽、

抢种的农作物、树木等一律不予补偿。

五、折迁户安置政策

（一）拆迁过渡安置补偿。拆迁户的电力设施、饮水设施、

有线电视、电话、洗浴及炉灶等设施每户按 3500 元补偿。拆迁

户过渡期(含迁出、回迁搬家费)原则上最长不超过两年，过渡费

每户每月 500 元，由拆迁户自行解决临时过渡房。

（二）拆迁户安置方式。所有拆迁户以集中安置为主、分散

安置为辅的方式进行安置。在红线内三个村以拆迁户数

多的村为主，确定一处集中安置点，集中安置点建设应坚持高效

节能、节约用地原则，由政府统一规划完成“三通一平”后，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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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农户自行建房；自主分散安置，对于选择自主分散安置的户，

农户可以在国土空间规划允许建设的地块申请建房、进县城到集

镇或到其他安置点购买房屋。对于选择自主分散安置的户且按规

定时间进行迁出的农户，每户再给予补助 30000 元安置费用。

（三）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。按照《镇坪县人民

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

障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镇政办发〔2016〕186 号）规定执

行，各镇组织被征地农民参加社会保险，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

活水平不降低、长远生计有保障。

（四）自建房相关规定。拆迁户自建房屋应当按照“一户一

宅”的规定建设，新建房屋选址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及村镇规划，

不得占用基本农田，同时应避开有地质灾害隐患的地方，每户宅

基地面积不得超过省市规定的标准。

（五）拆迁户安置建房手续。所在镇、村及各相关职能部门

要简化程序，从快审批，属于地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予以减免。

六、其他相关问题

（一）因建设需要迁改电信公司、移动公司、联通公司、长

线局、广电网络公司的通讯线路，国家电网和地方发电企业的供

输变电线路,县镇供水公司或村镇管理的集中供水设施、污水处

理等地上和地下附着物设施，相关费用通过双方协议补偿。杆线

迁移占地补偿按 150 元／杆（含拉线坑）计算，通信基站和电力

铁塔占用耕地补偿按 50 元／m
2
计算。对于大型养殖、场(厂)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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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经营性的企业和学校、医院、机关单位等的拆迁补偿及国有土

地的征收，均按照特殊拆迁物征迁程序，采取“一事一议”的办

法协商解决。

（二）临时用地、林地的报审批由自然资源、林业主管部门

按照法律规定的审批权限给予办理或协助办理，建设单位或施工

单位需主动申请用地。复垦按照《土地复垦条例(国务院令第 592

号)》和《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(国土资源部第 56 号令)》等有

关规定，由施工单位向县自然资源局交纳土地复垦保证金或保

函。占用林地的按《森林法实施条例》等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凡国家和省政府已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，一律不得收

取费用。

（四）工程建设占用、使用有关道路的，在保障车辆、行人

临时安全通行前提下，项目建设（施工）单位按照道路管理权属

签订修复或补偿协议，待高速公路工程完工后负责修复或补偿。

（五）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放炮、打桩、打夯、碾压（含村

组道路重车及重型机械碾压）造成房屋及其他建（构）筑物损害

的，依据镇坪县工程建设炮损震损赔付办法最新标准执行。

七、本标准由县自然资源局、县农水局、县住建局、县人社

局、县林业局、十巫南高速公路镇坪县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

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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